
交通运输部等十二部门和单位关于印发绿色出行行动计划（2019—2022 年）的

通知

交运发〔2019〕7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党委宣传部、

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公安厅（局）、财政厅（局）、生态环境

厅（局）、住房城乡建设厅（委）、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

总工会，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开展绿色出行行动等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提高

绿色出行水平，交通运输部等十二部门和单位联合制定了《绿色出行行动计划

（2019—2022 年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实施。

交通运输部 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

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

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铁路总公司

2019 年 5 月 20 日


